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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病人安全通報系統(TPR)  
警示訊息 

發佈日期：2017.12.27. 

適用對象：所有醫療機構/所有醫療人員 

撰稿人：外部專家撰稿 

審稿專家：TPR 工作小組校修 

門診病人非常規頻次服藥之系統改善，以 warfarin 為例 

提醒 

當藥品使用方法非常規頻次或劑量時，應有完善的醫囑開立系統，並落實發藥時

之書面或口頭衛教，以避免用藥錯誤。 

案例描述 

59男性患者，有心房顫動、二尖辦併主動脈狹窄病史，接受抗凝血劑

(warfarin)治療，每三個月抽血檢查INR值，此次回診抽血後醫師發現INR：1.6，

因未達治療區間故予調整劑量，由原本每日半顆改為每個星期三、六，一天一顆，

星期一、二、四、五、日每天半顆。病人回家後依口頭醫囑服藥，但兩星期後因

身體不適緊急送醫。 

醫師開立非常規服用方式，雖有記載於病歷上，但因藥袋或處方箋上無法

完整呈現醫囑，藥師雖有詢問病人是否知道服用方式卻亦無法避免病人服藥錯

誤。 

建議作法 

一、 修改醫囑開立系統，當醫師開立非常規頻次或劑量之醫囑時，系統自動

跳出畫面供醫師逐筆填入每日處方劑量，且應限定醫囑藥品之日最高劑

量，避免誤輸導致錯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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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處方箋應完整呈現醫師醫囑。 

三、 藥袋亦完整列印醫囑內容，非常規用法之詳細服法，例如＂每周一、三、

五，每日半顆，每週二、四、六，每日一顆，飯前服用＂。避免單靠醫

師或藥師口頭告知病人，或以手寫紙條方式提醒病人。非常規用法應儘

可能加強標示，例如字體放大、加粗、或以醒目顏色呈現。 

四、 為確保訊息傳達完整性，藥師交付藥品時應向病人或主要照護者完整說

明服藥方法，並確認訊息完整傳達（例如要求對方重覆複誦一次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【高警訊用藥醫囑安全提示】 

五、 當病人用藥不清楚時，可請病人至藥物諮詢室加以解說並記錄衛教內容;

若病人已返家，則可撥打藥品諮詢專線詢問，藥師亦同步將諮詢紀錄輸

入電腦以留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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